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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宣部 公安部等发出关于开展禁毒集中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（2004年）

发表时间：2012-03-14　　　来源：《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》

2004年4月5日

　　自2004年起，每年“6·3”虎门销烟纪念日至“6·26”国际禁毒日期间，在全国

开展禁毒集中宣传教育活动。这是中宣部、公安部、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联合通知

决定的。

　　通知指出，开展禁毒集中宣传教育活动，是强化毒品预防教育工作、遏制毒品问

题发展蔓延而采取的重要措施，是推动禁毒斗争开创新局面的重要部署。各地要从实

践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的高度，充分认识开展这项活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切实将

这项工作摆上重要位置，为禁毒斗争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

　　2004年禁毒宣传教育的主题是“抵制毒品，参与禁毒”。通知要求各地要紧紧围

绕这一主题，因地制宜，面向基层，开展形式多样、富有成效的活动。

　　通知要求加大对重点场所的宣传力度。铁路、交通、民航、城建、文化、工商行

政管理等部门要利用标语、传单、户外电子显示屏、现场演出等形式，在车站、码

头、空港、大型建筑工地等流动人口密集的地方开展禁毒宣传教育；对娱乐场所的业

主、从业人员开展禁毒教育培训，在娱乐场所内张贴禁毒宣传画，设置禁毒标牌，发

放宣传资料，起到警示作用。

　　通知还要求针对高危人群开展减少吸毒危害和戒毒康复的教育活动。司法行政、

公安、卫生等部门要在监狱、劳教场所、戒毒所、拘留所和自愿戒毒机构等特殊场所

开展禁毒和预防艾滋病的教育，进行心理辅导和行为矫治，使已染毒的人员认清摆脱

毒品的正确途径和方式，树立改过自新的信念。

　　(摘自2004年4月16日《人民日报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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